
附錄四「桃園縣市區汽車客運路線新闢、變更、

繼續經營申請及審核原則」 
 

一、桃園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規範桃園縣市區汽車客運(以下簡稱縣

市區公車) 路線新闢、變更、繼續經營之申請及審核作業程序，以為

申請業者有所遵循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縣市區公車路線之申請及審核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外，應依本原則

辦理。 

三、縣市區公車路線之營運以台北縣、桃園縣、新竹縣等一日生活圈為範

圍。 

四、作業程序： 

(一)由本府規劃新闢營運路線之作業程序如流程圖一。 

(二)由本府規劃變更營運路線之作業程序如流程圖二。 

(三)本府協調業者規劃新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程序如流程圖三。 

(四)由業者自行規劃新闢或變更營運路線之作業程序如流程圖四。 

(五)路線營運許可期限屆滿申請繼續經營者，其作業程序如流程圖五。 

(六)業者配合學校、社區及活動規劃新闢之專車路線，由本府交通局(以

下簡稱本局)依下列原則逕行准駁： 

１．申請業者須依學校、社區或活動主辦單位正式提出之需求內容進

行路線規劃，且申請業者須有營運路線行經該規劃路線合理服務

範圍。 

２．學校及社區專車應配合上下學及上下班時段採固定班次發車，活

動專車則應配合活動時間及預估活動人數規劃營運班距。 

３．專車路線須於車頭及車尾路線名牌標示「╳ ╳專車」字樣，且須

依本縣市區公車收費方式及核定票價收費。 

４．除活動專車得設置臨時站位供參加活動民眾上下車外，其餘專車

不得設置站牌，且須依核定站位上下乘客。 

５．業者申請專車路線應提送經營計畫書及申請書表（如附表）。 

五、本府規劃新闢營運路線於協調或評選適當業者時，須考量下列事項： 

(一)規劃路線起訖點附近或於合理延駛範圍內設有停車場站。 

(二)場站地點應符合規劃路線之營運需求。 

(三)所屬公車路線與規劃路線重疊度總和較大之業者宜優先考量。 

(四)車輛設備。 

(五)營運班距及時間。 

(六)補貼款之需求。 

(七)平時督考紀錄及服務評鑑結果。 

(八)其他足以提昇營運服務品質事項。 



六、業者自行提出之新闢營運路線應提出經營計畫書，並考量下列事項： 

(一)行駛路線以直捷為原則。 

(二)路線一端必須配置經主管機關核准之停車場站供車輛調度。 

(三)路線應儘量與鐵路、捷運車站或重要據點轉運接駁。 

(四)應敘明車輛來源及旅次需求之運量資料。 

七、新闢營運路線核准經營之許可年限為五年，且非屬專營許可性質。 

八、新闢營運路線自通車日起六個月內不得申請變更營運路線、縮減營運

班次、營運時間、配置車輛或其他足以降低服務品質之經營計畫內容。 

九、經核准並完成籌備之路線，自營運路線經營效期始日起，除有經營不

善、妨礙公共利益或交通安全，經限期改善，逾期仍不為改善或改善

無成效之情形者外，兩年內不再開放同一路線受理經營申請。 

十、核准經營期限內變更路線次數不得超過二次，若累積變更幅度達 30%

以上，須送本委員會審議。 

十一、為加強輸運乘客並提升公車運轉效率，如一起訖點之區段運量逾該

路線總運量百分之六十者，得申請闢駛區間車，由本府逕行准駁。 

十二、業者經營路線如有下列狀況之一者，得經本縣市區汽車客運審議委

員會審議後裁撤之： 

(一)與捷運路線重疊度達百分之七十以上。 

(二)具有其他替代公車路線，且替代路線服務等級較高者。 

十三、現營業者依據「汽車運輸業審核細則」第七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提

出路線繼續經營，經認定經營服務品質符合大眾運輸需要者，本府得

核准繼續經營。逾期未提出且經通知後仍不為申請者，或經認定經營

服務品質未能符合大眾運輸需要者，本府得重新公開徵求營運業者。 

現營業者提出路線繼續經營申請，其經營服務品質是否符合大眾運輸

需要，依該路線繼續經營計畫書認定之。繼續經營計畫書各項內容及

權重比照「桃園縣政府規劃新闢公車路線公開徵求營運業者評選作業

要點」所定經營計畫書之內容及權重。 

前項繼續經營計畫書應提送本縣市區汽車客運審議委員會進行審議、

評分，成績未達八十分者，認定為該路線之經營服務品質未符合大眾

運輸需要。 

十四、本原則如有其他未盡事宜，得提送審議委員會審議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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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選業者自場站勘定
後一個月內提報經營

計畫書

核准營運

圖一  本府規劃新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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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二  本府規劃變更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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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  本府協調業者規劃新闢市區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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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四  業者自行規劃新闢、變更公車路線作業流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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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 桃園縣轄市區公車路線新闢、變更及繼續經營申請表 

桃園縣轄市區公車路線新闢、變更及繼續經營申請表 
路 線 起 迄 點  
申 請 公 司  
原 路 線 番 號 
及 起 迄 點 

 
申 請 路 線 詳 細 
行 駛 路 段 

 
申 請 新 闢 、 
變更路段與其他路線重
疊 里 程 情 形 

 

申請新闢、變更路段與其
他路線重疊率達 50%以
上者，其他路線經營現況 

重疊路線名稱： 
重疊路線配車數： 
重疊路線尖、離峰行車間隔： 
重疊路線每日平均班次數： 
重疊路線每日平均載客數： 
其他： 
［平均班次數、載客數以最近半年資料為計算基準］
站 場 名 稱
及 地 址

站 場 
 

設 施 
 

１、面積： 
２、核定文件及停放車輛數： 
３、目前停放車輛數：    輛 
４、所屬營運路線： 
５、停車場鋪面： 
６、自有或租用： 
７、其他： 

營 
 
 
 
 
運 

 
 
 
 
計 

 
 
 
 
畫 

 １、營運里程(往返)：    公里 
原線里程：    公里 
變更里程：    公里 

 ２、收費段數： 
 ３、分段點(緩衝區)位置： 

各收費區段里程： 
 ４、配置車輛數：   輛 
 ５、每日行駛班次：一般日：        班 
                    例假日：        班 
 ６、頭末班車時間：頭班車時間： 
          末班車時間： 
 ７、尖、離峰班距：尖峰班距： 
          離峰班距： 
 ８、車輛來源： 
 ９、人員配置： 
１０、站址表：如附件 
１１、路線圖：如附件 
１２、其他： 

備 註 ( 補 貼 金 額 )  
附註：1.站場如屬租用，請註明租約期限。 

      2.營運里程請填具單程營運里程；若往程及返程營運里程不同，則分
        別填寫之；營運里程跨越其他縣市境者，則另分別註明縣市境營運里程。
 


